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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法制研究 

─以《奏讞書》亡匿案件為中心之考察 

劉怡君* 

摘要 

自春秋戰國開始，法律制度就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律制度波瀾壯闊的發展，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中華法

系。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中，秦漢時期對前代有所承繼，也有所開創，為後

世提供了穩固的基石，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時期。此一時期，由於沒有

完整的律典傳世，今人無法全面而具體地建構秦漢時期的法制圖象，所幸

近代大量的簡帛紛紛出土，這些簡帛包含了許多珍貴的秦漢法制文獻，每

一份文獻都提供了一個觀察秦漢法制的視角，透過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將有

助於呈現秦漢法制宏觀而立體的樣貌。一九八三年，《奏讞書》於湖北江陵

張家山漢墓出土，這份文獻是秦漢時期疑獄奏讞案例的彙編，是考察漢代

法制無法忽略的研究對象。秦末亂象叢生，烽火連天，秦國覆亡之後，楚

漢爭奪天下，戰爭導致百姓四處飄零，人口亡匿情形嚴重。唯有戶籍詳實，

國家才能確實收取各項稅金、分配勞動工作、決定相關政策。所以，漢高

祖劉邦登基後，必得先解決人口亡匿的問題。本文即擬以《奏讞書》中的

亡匿案件為探討的對象，嘗試勾勒出漢初法制的重要圖象。 

關鍵字：漢初、法制、《奏讞書》、亡匿 

                                                   
* 劉怡君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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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先秦時期，法律制度就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隨

著時間的推移，法律制度波瀾壯闊的發展，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中華法

系。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中，秦漢時期為後世的法制提供了發展的基礎，

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時期。然而，由於秦漢時期沒有完整的法典傳世，

今人無法全面而具體地建構該時期的法制圖象。所幸，近年來大量的簡

帛紛紛出土，這些簡帛包含了《秦律十八種》、《效律》、《法律答問》、《封

診式》《秦律雜抄》、《二年律令》、《奏讞書》……等珍貴的秦漢法制文獻，

每一份文獻都提供了一個觀察秦漢法制的視角，透過對這些文獻的研究

將有助於呈現秦漢法制宏觀而立體的樣貌。一九八三年，《奏讞書》出土

於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最後一支竹簡的背面刻有「奏 書」三個字，《說

文》曰： 

，議辠也。從水獻，與灋同意。1 

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去之。從廌去。2 

「 」即是「議罪」，從水獻，會意字，與「灋」同意。「灋」即是「刑」，

從水，是指「灋」如同水靜止時般的平穩公正，古時有名為「廌」的神獸，

能以角去牴觸不正直的人，所以從廌去。簡言之，刑獄之事有疑上報稱之

為「奏 」。《奏讞書》收錄了秦漢時期的奏讞案件，是疑獄奏讞案例的彙

編，年代大多集中在漢高祖時期，對這些案件進行考察與分析，有助於勾

勒出漢代奏讞制度實際施行的景況，是考察漢初法制無法忽略的研究對象。 

自春秋中晚期以來，各國政府為了擴大兵源，增加賦稅，紛紛建立戶

籍制度，並嚴懲脫離戶籍亡匿者，以掌握民數與人力。3漢高祖劉邦時期，

楚漢相爭，天下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漢書．陳平傳》有一段記載說

明瞭當時百姓亡匿的情形，其云： 

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

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禦史：「曲逆戶口幾何？」

                                                   
1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臺北：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8 月），頁 571。以下簡稱《說文》。 

2 《說文》，頁 474。 
3 杜正勝，〈「編戶齊民」的出現及其歷史意義－編戶齊民的研究之一〉，《史語所集刊》

第五十四本（1982 年），頁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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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餘戶。」4 

漢高祖劉邦向南經過曲逆時，登上城牆，眺望曲逆境內，發現此地建

築很大，遂詢問禦史：「曲逆戶口有多少？」禦史回答說：「剛開始在秦代

有三萬餘戶，但這段期間屢有戰爭，百姓大多亡匿，現在只有五千餘戶。」

由此可知，當時百姓亡匿的情況非常普遍，戶籍資料亟待重整。唯有戶籍

詳實，朝庭才能確實地分配義務給不同階層的人，社會秩序才得以恢復，

國家政策才得以實施。「亡匿」是戶籍失實的主因，一旦戶籍失實，國家就

無法精確的掌握人力與民數，也無法有效地分配徭役、徵收稅金，種種巧

詐的亂象也會隨之出現，足以動搖國本。因此，漢初時的亡匿案件值得我

們加以關注，本文擬以《奏讞書》亡匿案件為探討中心，嘗試勾勒出漢初

法制的重要圖象。 

二、奏讞制度的施行 

在《漢書．刑法志》中有一段記載，明確指出當時刑獄的問題──獄

案有爭議者，官吏無法定罪，遂導致有罪者長時間不定罪刑，無罪者長時

間身陷囹圄。內容如下： 

高皇帝七年，制詔禦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

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

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

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

當比律令以聞。」5 

因此，漢高祖劉邦制詔御史大夫，要求從今以來，縣道官獄案有疑者，

各自上報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則依其罪名判決。如有二千石官無法決

定罪名者，皆移送廷尉，由廷尉裁決罪名。如有廷尉無法決斷者，則附上

意見和所依據的決事比、律條和令文，上奏皇帝裁決。由此可知，漢高祖

時期曾下令執行奏讞的制度。然而，此段記載並未附上疑獄奏讞的實際案

                                                   
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陳平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2044。以下所引《漢書》皆見此版本。 
5 《漢書•刑法志》，頁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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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無法進一步探知當時司法制度運作的詳細情形。直至近代《奏讞書》

出土，終於有了具體的案件，可以進一步探賾討論。 

《奏讞書》所載的亡匿案件中有些案件記載的格式與內容都相當完

整，有助於建構漢初奏讞制度的歷史圖象。首先，載明奏讞時間和官吏：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 、丞嘉敢 （讞）之。［案

例一］6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江陵丞驁敢 （讞）之。［案例二］ 

十年七月辛卯朔癸巳，胡狀、丞憙敢 （讞）之。［案例三］ 

《奏讞書》所載的亡匿案件皆發生於天下初定的漢高祖時期，奏讞時

間大都集中在七、八月份，《後漢書•陳寵傳》云：「秦為虐政，四時行刑，

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7據此，奏讞時間集中在七、

八月可能是為了在季秋時審斷行刑。此外，在奏讞官吏方面，案件可由縣

（道）令（長）丞聯合署名奏讞，也可由縣（道）丞單獨署名奏讞。值得

注意的是，其他類型的案件有由郡守單獨署名奏讞的情況： 

漢中守 （讞）。［案例六］ 

北地守 （讞）。［案例七、八］ 

蜀守 （讞）。［案例九、十、十一］ 

河東守 （讞）。［案例十二、十三］ 

縣（道）令（長）丞層級較郡守與廷尉低，所以奏讞文書用語用「敢

讞之」，而郡守與廷尉職位相當，所以奏讞文書用語用「讞」即可。在載明

奏讞時間與官吏後，簡述案情： 

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毋憂告，為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

到，去亡。［案例一］ 

六年二月中買婢媚士五（伍）點所，賈（價）錢萬六千，迺

三月丁巳亡，求得媚，媚曰：不當為婢。［案例二］ 

臨菑（淄）獄史闌令女子南冠繳（縞）冠，詳（佯）病臥車

                                                   
6 本文《奏讞書》案例編號，皆依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

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5 月）之編號。

以下簡稱《張家山漢墓竹簡》。 
7 ［南朝（宋）］範曄撰，《後漢書•陳寵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1539。
以下所引《後漢書》皆見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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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襲大夫虞傳，以闌出關。［案例三］ 

十二月壬申，大夫　詣女子符，告亡。［案例四］ 

奴宜亡，越塞，道戌卒官大夫有署出，弗得。［案例八］ 

獄史平舍匿無名數大男子種一月。［案例十四］ 

由此可知，亡匿案件之所以奏讞的原因如下：漢朝制度與蠻夷律令

有所牴觸時，官吏不知該依據何方規定處斷；漢初下詔人民因飢餓而自

賣為他人之奴婢者，皆可免除奴婢的身分，恢復庶民的身分，然而百姓

對於身分轉換的認知不同，連帶使得官吏對罪責產生疑議；自漢朝領地

逃匿至諸侯國，官吏無法確定是否涉及「來誘罪」；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娶亡匿之人作為妻子，律令雖有明文規範，但官吏對於此事當不當論

罪，意見不同；官吏對於主守邊境官吏未能補獲逃亡越塞的奴婢的行為

不知該如何定罪；獄史平將無名籍之成年男子種藏匿家中一個月，遭到

彈劾。  

接著，進行審訊程式，透過對《奏讞書》文獻的分析，可見發現漢初

時審訊程式已相當完備。首先，聽取原告和被告的陳述，審訊者對案情不

明瞭處進行詢問，這一階段稱「訊」；其次，是問罪論辯，由審理案件的官

吏與犯罪嫌疑人論辯，直至犯罪嫌疑人認罪，一般以「毋解」結束，「毋解」

就是沒有其他辯解，這一階段稱作「詰」，然後驗明犯罪嫌疑人的身分、年

齡、居住地、前科記錄等，這就是「診問」。8完成審訊程式後，將審訊結

果加以記錄： 

鞫之：毋憂蠻夷，大男子，歲出賨錢，以當繇（徭）賦，窯

遣為屯，去亡，得，皆審。［案例一］ 

鞫之：媚故點婢，楚時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

復婢，賣褖所，媚去亡，年 歲，得，皆審。［案例二］ 

鞫：闌送南，取（娶）以為妻，與偕歸臨菑（淄），未出關，

得，審。［案例三］ 

鞠（鞫）：符亡， （詐）自占書名數，解取（娶）為妻，

不智（知）其亡，審。［案例四］ 

鞫：平智（知）種無名數，舍匿之，審。［案例十四］ 

                                                   
8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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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正義．呂刑》：「漢世問罪謂之鞫。」9、《說文》：「鞫，窮治辠

人也。」段玉裁注：「漢之以辭決罪也。」10可知「鞫」即審問結果11。接

著會出現固定的文書用語： 

疑毋憂罪，它縣論，敢 （讞）之，謁報。署獄史曹發。

［案例一］  

疑媚罪，它縣論，敢 （讞）之，謁報，署史廥發。［案例二］ 

疑闌罪， （繫），它縣論，敢 （讞）之。［案例三］ 

疑解罪， （繫），它縣論，敢 （讞）之。［案例四］ 

這些文書用語表示，地方審判機關對某人之罪有所疑議，暫時懸論，報

請上級審判機關決斷。此中，「獄吏曹」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目前學界有二

說：一說為獄史之名，一說為治獄機構。汪桂梅為前者代表人物，他指出：

「漢代官府文書的收發啟封設有專門的官吏統一負責。《奏讞書》中的『署

某官某發』，如案例一『署獄史曹發』是指奏讞書在奏呈廷尉府之後，由獄

史曹開封。這些『署某官某發』的文字當是負責拆封者拆開文書的印封後在

該文最末簽署的。」12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等人則為後者代表人物，他們

認為：「案例二、五有『署中廥發』、『署獄西廥發』。獄史曹、中廥、獄西廥

恐皆是郡中治獄機構。」13池田雄一認為二說皆有可能，他說：「獄史，縣

廷所屬之治獄的官吏。曹，為獄史中的機構，或人名。」14。由於文獻資料

的不足，對此爭議姑且持保留態度。然後，載明判決疑議之內容： 

吏當：毋憂當要（腰）斬，或曰不當論。［案例一］ 

吏當：黥媚顏頯，畀褖？或曰當為庶人？［案例二］ 

                                                   
9 《尚書正義．呂刑》（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第一冊《尚

書》）頁 303。 
10 《說文》，頁 501。 
11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鞫，即審訊的結果。」，《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27。 

12 汪桂梅，《漢代官文書制度》（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88。 
13 池田雄一，《奏 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 年 11 月），

頁 38。 
14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

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8 月）：「案例二、五有『署中廥發』、

『署獄西廥發』。獄史曹、中廥、獄西廥恐皆是郡中治獄機構。」，頁 336。以下所

引《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皆見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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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議：闌與清同類，當以從諸侯來誘論。或曰當以奸及匿黥

舂罪論。［案例三］ 

吏議：符有數明所，明嫁為解妻，解不知其亡，不當論。或

曰：符雖已　（詐）書名數，實亡人也。［案例四］ 

不難發現，案件之所以奏讞，是因為地方審判機關意見相左，無法達

成共識，遂向上奏讞，請求中央審判機關裁決。一般而言，文獻最後會記

載廷尉的決斷，案件至此宣告定讞： 

廷報：當要（腰）斬。［案例一］ 

廷報曰：取（娶）亡人為妻論之，律白，不當 （讞）。

［案例四］  

廷報：有當贖耐。［案例八］ 

蔡萬進指出《奏讞書》中「諸『疑罪』案例『吏當』、『吏議』中有兩

種議罪意見的，『廷報』基本上都選擇了量刑較重的議罪意見和處罰，沒有

從輕或免予刑罰的。」15透過對《奏讞書》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央審判機

關廷尉處斷案件時確實有「疑罪從重」的傾向。根據《漢書》的記載，漢

高祖劉邦入咸陽城之初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16

摶造出漢初刪繁就簡，去苛從寬，律簡刑輕的法制圖象。事實上，漢興之

初雖有「約法三章」之史事，然其刑罰仍踵秦制，大辟之刑尚有夷三族之

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

肉於市，其謗誹詈者，又先斷舌。」17彭越、韓信等人皆受此誅，苛刑峻

法可見一斑。而今，隨著《奏讞書》的出土，提供了重新考察漢初法制的

材料，施偉青指出：「長期以來，史學界還強調『緩刑』，也是劉邦撥亂反

正，穩定劉氏政權的重要措施。而今張家山漢簡所提供的新史料，則啟示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個說法。從前述《奏讞書》三個案例不難看出，漢高

祖在位期間，刑法實踐的嚴苛是其前後的歷史時期所望塵莫及的。」18《奏

                                                   
15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

頁 85-87。 
16 《漢書•刑法志》，頁 1096。 
17 《漢書•刑法志》，頁 1104。關此，可參見金兆豐《中國通史》（臺北：中華書局，1960
年 12 月），頁 506；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234、235；鄭秦《中國法制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96。 

18 施偉青〈疑罪從有、輕罪重懲的刑法實踐與漢初社會—從《奏讞書》談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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讞書》文字古奧，內容複雜，詮釋文獻時涉及了文字判讀、歷史事件、地

理位置、官吏職掌、政治情勢、法律制度、刑罰種類等諸多問題，學者在

詮解文獻時難免看法不一，但是這並不影響《奏讞書》的學術價值與歷史

地位，以下就具體的亡匿案件探討漢初的法制圖象。 

二、以官吏為中心的亡匿案件 

漢高祖八年十月己未（西元前一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安陸丞忠糾劾獄

史平將無「名數」的成年男子種藏匿家中一個月，審問時獄史平坦承罪行，

無所爭辯，所以全案顯得相當明快（［案件十四］）。「名數」是《奏讞書》

常見用語，依《漢書•高帝紀》：「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顏古

師注：「名數，謂戶籍也。」19名數，即戶籍之意。20本案判決時明確地援

引了其所依據的令文，這條令文有助於建構漢初法制的面貌： 

令曰： 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令到縣道官盈卅日，

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錮，勿令以爵、償免，

舍匿者與同罪。 

無名籍者，皆命令自行登記名籍，命令傳到縣道官，盈滿三十日，不

自行登記名籍，男子耐為隸臣，女子耐為隸妾，禁錮，不得因爵位、賞賜

而贖免，將無名籍者藏匿家中，與之同罪。漢代「律」與「令」的關係值

得我們加以關注，程德樹認為漢律包含了漢蕭何的九章律、叔孫通傍章十

八章、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共六十篇。21隨著時間的推

移，律條必然有其不足之處，《史記•酷吏列傳》曾記載杜周之言：「前主

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22可知後世君主對律典內容加以補充或

調整，即稱之為「令」。由本案例可知，「律」與「令」皆是論罪科刑的依

據。地方司法機關對獄史平的判決內容如下： 

                                                                                                                             
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5。 

19 《漢書•高帝紀》，頁 54、55。 
20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名數，指戶籍。」，頁 92。 
21 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出版）：「漢蕭何作九章律，益以叔

孫通傍章十八章，及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是為漢律。」，

頁 1。 
22 ［漢］司馬遷著，《史記•酷吏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3143。以下

所引《史記》皆見此版本。此段記載亦見於《漢書•杜周傳》，頁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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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當耐為隸臣，錮，毋得以爵、當賞免。 

「耐」應是一種二年徒刑，執行時剃去鬚鬢。23「毋得以爵、當賞免」

的詮解，學者觀點不同：張伯元認為此句應讀作：「毋得以爵當、賞免。」24；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等人同意張伯元之句讀的方式，說：「當，抵。『爵

當』指以爵相抵。」25；蔡萬進則認為「『爵』下一『當』字，據文例，應

為衍文。」26根據《奏讞書》前後文，可推知本句的意思為不得因爵位、

賞賜而贖免。事實上，自秦代開始就相當重視戶籍管理，《史記•商君傳》

曾記載：「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27禁止收留身分不明之舍人。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一六五也針對「匿戶」作出解釋：「匿戶弗徭、使，

弗令出戶賦之謂也。」28就是隱藏人戶，不微發徭役，不加役使，也不命、

繳納戶賦。29本案於漢高祖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西元前一九九年四月二

日），由南郡守強上奏七支簡牒稟告廷尉，可惜最後並未載明廷尉的決議。 

獄吏藏匿人犯，依令必須耐為隸臣、禁錮。那麼，奴隸逃亡出塞，守

邊官吏該如何處置？《奏讞書》中有一則相關案件（［案例八］），內容如下： 

北地守 （讞）：奴宜亡，越塞，道戌卒官大夫有署出，弗

得，疑罪。廷報：有當贖耐。 

奴隸宜逃亡，越過關塞，經過守衛，卒官大夫有自官署追出，卻沒有

尋得，北地守對於卒官大夫有的罪刑有所懷疑，經奏讞後，確定卒官大夫

                                                   
23 李甲孚，《中國法制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10 月）：「漢代制度，

二歲至四歲刑，統稱『耐罪』，耐就是『能任其罪』的意思，執行時要剃去犯人的鬂

鬢，不剃髮的叫完，完就是完其髮。」，頁 176。然而，根據《後漢書•光武帝》注

引《前書音義》：「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頁 51。《史記•淮南王安傳》：

「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頁 3089。「耐」應當是「二歲

刑」。又《史記•淮南安傳》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髠，完其耏鬢，故曰耏。古

『耏』字從『彡』，髮膚之意。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頁 3089。 
24 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6 月），頁 100。 
25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

文獻釋讀》，頁 352。 
26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

頁 19。 
27 《史記•商君列傳》，頁 2236。 
28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132。以下所引《法律

答問》皆見此版本。 
29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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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贖耐。本案記載極為簡短，並未載明論罪科刑的相關律令，可能當時

並無相關律令，也可能是案件本身不完備。《二年律令》的〈津關令〉第四

八八簡則明文規定： 

請闌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越塞，斬左止（趾）為城

旦；吏卒主者弗得，贖耐。 

《漢書》卷五〈汲黯傳〉第二十：「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

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注：「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

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

為闌。』」，30無符傳妄自出入邊塞津關，黥為城旦舂；越過邊塞，斬左趾

為城旦；吏卒無法捕獲逃亡之人者，贖耐。 

漢高祖十年七月辛卯朔癸巳（西元前一九七年七月三日）胡狀、

丞憙糾劾臨淄獄史闌令使女子南戴上白帽，佯裝生病，躺臥於車中，襲

奪大夫虞的符傳，妄自出關。根據審問記錄可知，女子南是齊國遺族田

氏，遷移居處至長安，闌護送隨行，並娶之為妻，與之相偕歸返齊國

首都臨淄，尚未出關即被捕（［案例三］）。漢高祖九年（西元前一九八

年）劉邦下令將貴族強制遷徙至關中，以便監控，此事見於《史記》和

《漢書》：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

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31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與利田宅。32 

本案女子南是必須遷徙至關中的齊國田氏大族，因此，南已是「漢民」，

闌卻仍是「齊民」。如此一來，本案臨淄獄史闌可能觸犯三項罪名：一是「來

誘」，一是「奸」，一是「匿」。臨淄獄史闌對於「奸」與「匿」自知有罪，

沒有辯解，但認為自己沒有涉及「來誘」的罪責。所謂「來誘」是「諸侯

國人自其國來誘使人逃亡」的行為，33依漢代律令當處以死刑。關於「奸」

                                                   
30 《漢書•汲黯傳》，頁 2320。 
31 《史記•高祖本紀》，頁 386。 
32 《漢書•高帝紀》，頁 66。 
33 池田雄一《奏 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 年 11 月），

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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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罰，《奏讞書》本身有相關文獻，至於「來誘」與「匿」二罪則可見於

《二年律令》： 

《二年律令．賊律》第三簡：「來誘及為間者，磔。」 

《奏讞書》第一八二簡：「奸者，耐為隸臣妾。」 

《二年律令．亡律》第一六七簡：「匿罪人：死罪，黥為城

旦舂，它各與同罪。其所匿未去而告之，除。」 

「來誘」是死罪；「奸」則處以「耐為隸臣妾」；「匿」的罪刑視被藏匿

人的罪刑而定，如被藏匿人犯死罪，則藏匿者必須「黥為城旦舂」，如被藏

匿人犯死罪以外之罪，則藏匿人與被藏匿人同罪。如所藏匿者尚未離去而

告發，除罪。「城旦」為漢代刑罰，此種刑罰的內容有二種解釋：《史記．

泰始皇本紀》如淳注云：「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

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34《漢書．惠帝紀》應劭注云：「城旦者，

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35，二者

解釋雖略有不同，但可確定「城旦」是一種必須至邊陲地帶築城四年的刑

罰。承審官吏則認為法律為了禁止從諸侯國「來誘」，政府才下令他國不能

娶他國人。闌雖非故意招徠，而實質上是引誘漢朝人民前往齊國，即從諸

侯國「來誘」。本案上讞時官吏以成例加以比況： 

人婢清助趙邯鄲城，已即亡從兄趙地，以亡之諸侯論。 

《漢書．刑法志》注云：「比，以例相比況也。」36由此可見，「比」

即援引成例作為定罪的依據37。他人婢女清佐助邯鄲城，事畢後即逃亡，

從兄趙地，以逃亡諸侯國論罪。依此成例，闌招徠被送徙之人，與成例中

的清同類，應當以「來誘」論罪。但是，有人持不同見解，主張闌當以「奸」

及「匿黥舂」論罪。此二種見解皆載明於奏讞的公文書之上： 

吏議： 闌與清同類，當以從諸侯來誘論。或曰：當以奸及匿

黥舂罪論。 
                                                   
34 《史記．泰始皇本紀》，頁 255。 
35 《漢書．惠帝紀》，頁 87。 
36 《漢書•刑法志》，頁 1106。 
37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人婢清以亡之諸侯論

的成案，這叫做『比』。《漢書．刑法志》注雲：『比，以例相比況也。』」，《文物》，

第 8 期（1993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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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僕不害行使廷尉職權，指示胡嗇夫審讞獄史

闌，《漢書•百官公卿表》：「嗇夫職聽訟、收賦稅。」38可見「嗇夫」是官

職名，掌理聽訟、賦稅，並使廷尉聞知審讞的決議──闌判處黥為城旦，

其他依照律令處理。顯而易見的，本案地方官吏傾向以「來誘」來論處闌，

但到本到上讞後中央審判機關卻有了變化，大僕不害介入本案，太僕不害

即汲紹侯公上不害39，指示特定官吏審理，致使本案的闌僅被處以「黥為

城旦」的刑罰。從闌的刑罰可知中央審判機構僅對闌論以「匿」的罪刑。

依《二年律令．津關令》第四八八簡「請闌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

之規定，女子南所犯之罪為「闌」，南當處以「黥為城旦舂」，闌藏匿應處

以「黥為城旦舂」之刑的人，依《二年律令．亡律》之規定，闌當與南同

罪，故亦處以「黥為城旦」。 

三、以婢隸為中心的亡匿案件 

漢高祖十年十二月壬申（西元前一九七年十二月九日），大夫 查

訪女子符，揭發符為逃亡之人。審問時女子符坦承自己確實逃亡，詐

稱自己未有名籍，依據當時頒佈的律令，自行登錄名籍，列入簿籍，並

成為大夫明的奴隸，明將符嫁給隱官解作為妻子，符未告知解自己為逃

亡之人。符既登錄名籍於大夫明的處所，隱官解以為符是無過之人，遂

娶以為妻子，不知符先前逃亡的事情，解後來也成為明的奴隸（［案件

四］）。地方官吏審理本件時，明確的援引出當時的律令條文，條文內

容如下：  

律：取（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弗智（知），非有減也。 

明白告知根據律文規定凡娶逃亡之人為妻子者，黥為城旦，不知情者，

亦不減等。因此，隱官解雖不知情，仍當以娶逃亡之人為妻論。但是，本

案的判決仍然有所歧異： 

                                                   
38 《漢書•百官公卿表》，頁 426。關於「嗇夫」，可參見裘鍚圭〈嗇夫初探〉，收錄於

《雲夢秦簡研究》（臺北：帛書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273-372。 
39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案例三的『廷報』記有『大僕不害行廷尉事』。

太僕不害即汲紹侯公上不害。《漢書．高惠高後、孝文功臣表第四》：『汲紹侯公上不

害，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三百戶，為趙太僕。』《漢書．高帝紀》載，

十一年冬音劉恒為代王，公上不害任趙太僕應在漢高祖十一年。」，《文物》，第 8 期

（1993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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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議： 符有數明所，明嫁為解妻，解不知其亡，不當論。或

曰：符雖已 （詐）書名數，實亡人也。解雖不智（知）

其請（情），當以取（娶）亡人為妻論，斬左止（趾）

為城旦。 

第一種見解為「符有名籍於明的處所，被明嫁作解的妻子，解不知其

逃亡，不應當論罪。」；第二種見解為「符雖然已經施詐登錄名籍，實際上

是逃亡之人。解雖然不知情，仍當以娶亡人為妻論罪，斬左趾為城旦。」

由於地方司法機關對解的罪刑有所疑議，由胡丞上讞。最後，廷尉的決議

如下： 

廷報曰：取（娶）亡人為妻論之，律白，不當 （讞）。 

本案以娶亡人為妻論罪，並喻知下級審判機關律文規定明確，不應上

讞。不過，何以律文規定：「取（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本案卻對隱

官解處以「斬左止（趾）為城旦」？首先必須釐定「隱官」一詞。蔣非非

指出「隱官的成分大致有三類：因官吏『故不直』及誤判遭處肉刑後經『乞

鞫』被平反者；自立軍功或他人上繳軍功而被赦免之刑徒；因朝廷赦令被

赦免之刑徒。」，40李學勤認為「隱官」是「受過肉刑後得自由，被安排在

不易被人看見處所工作的人。」41根據《奏讞書》記載，本案隱官解確實

過去曾受黥刑、劓刑等肉刑。《二年律令．具律》第八八簡： 

有罪當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斬左止（趾），斬左止（趾）

者斬右止（趾），斬右止（趾）者府（腐）之。女子當磔若

要（腰）斬者棄市，當斬為城旦者黥為舂，當贖斬者贖黥。 

可見漢代刑罰以「重複犯罪，罪加一等」42作為原則，本案隱官解既

曾受過黥刑、劓刑，依律令則當改處以「斬左止（趾）為城旦」。 

漢高祖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西元前一九六年八月三日）江陵

丞驁奏讞：高祖六年二月中，大夫褖於士伍 43點之處所買得婢女媚，價

                                                   
40 蔣非非，〈《史記》中「隱宮徒刑」應為「隱官、徒刑」及「隱官」原義辨〉，《出土

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138。 

41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0。 
42 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頁 79。 



8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一輯 

 

錢是一萬六千錢，同年三月丁巳（三月十四日），媚逃亡，後來尋得媚，

媚卻說自己不應當是婢女（［案件二））。依據審問記錄可知，媚今年四

十歲，過去確實是點的婢女，楚時逃亡，到了漢代，未登錄戶籍，漢高

祖六年二月中旬點尋得媚，立即將媚登錄名籍，使媚恢復婢女的身分，

並將媚賣至褖的處所。但是媚認定自己不應當是婢女，隨即逃亡。本案

女子媚共逃亡二次，一次是在楚漢相爭期間，一次是在漢朝建立後。漢

高祖五年，項羽於烏江自刎，劉邦統一天下，以洛陽為首都，並遣散軍

隊，令士卒歸鄉，戰爭終告休止。漢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各地逃亡隱

匿的人口眾多，導致戶籍嚴重失實，劉邦為了重建完善的戶籍資料，

下詔云：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

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

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

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

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44 

如有諸侯子嗣在關中者，免賦役十二年，回鄉者，免賦役六年。人民

從前聚集避難，躲匿於山澤之中，沒有戶籍，現今天下已定，命令他們各

自回到原縣，恢復原來的爵位田宅，官吏以令文法條教訓百姓，分析告知，

不得鞭打羞辱百姓。人民因飢餓自賣為他人的奴婢者，都免除奴婢的身分，

恢復庶民的身分。軍官士兵遇到大赦，無罪而無爵及雖有爵位但位不及大

夫者，一律賜與大夫爵位。原有大夫以上爵位者，各賜爵一級，七大夫以

上者，都受食邑，不是七大夫以下，皆恢復身分及戶籍，不事差役。媚第

一次逃亡，依據漢高祖五年詔，媚可以免除奴婢的身分，但由於未自行登

錄戶籍，取得新身分，失去由賤轉良的機會，當點尋得媚時立即登錄名籍，

遂使得媚恢復了婢女的身分，媚在漢代的身分正式確立。媚第一次逃亡時

正值戰亂，依詔應可免除奴婢的身分，卻未登錄戶籍，罪責難以確定；第

                                                                                                                             
43 《史記•秦本紀》：「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裴駰《集

解》引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可知「士伍」是因罪失去爵位者，

頁 212-217。 
44 《漢書•高帝紀》，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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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逃亡時時局已大致底定，媚的故主點尋得了媚，並登錄戶籍，然後將

媚轉賣至禒的處所，媚的行為屬於「奴婢逃亡」，罪責明確。地方官吏認為

媚過去是點的婢女，楚時逃亡，但到了漢代尚未登錄名籍，被點尋得，將

媚登錄戶籍，於是媚再次成為婢女，如此一來，買賣媚是適當的。雖然承

審本案的地方官吏傾向以「逃亡」定媚之罪，但對於媚的罪名依然有所懷

疑，見解不一： 

吏當：黥媚顏頯，畀褖？或曰當為庶人？ 

不知道應該施黥刑於媚顏面的顴部，交還於褖？或者判定媚為庶人？

因此上讞，稟明廷尉判決。然而，《奏讞書》並未載明廷尉對本案的最終決

議，相當可惜。 

四、以蠻夷為中心的亡匿案件 

漢高祖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西元前一九六年八月六）夷道長 、丞

嘉奏讞：六月戊子（六月四日），發弩官九造訪男子毋憂，告知其受派為都

尉的屯卒；毋憂已收受通知文書，前往報到，行旅未至，逃亡（［案件一］）。

《漢書•百官公卿表》： 

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

曰道。45 

可見「夷道」指蠻夷中名為「道」者，位於南郡46，而本案疑議之處

就在於毋憂是蠻夷男子。《後漢書•南蠻傳》： 

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甚民爵比不

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

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漢興，

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 

可見秦惠王時已與蠻夷有所往來，朝代更替後，南郡太守向朝庭請命，

希望漢朝與蠻夷的互動比照秦時辦理。本案件中援引當時律文如下： 
                                                   
45 《漢書•百官公卿表》，頁 426。 
46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有蠻夷稱道，夷道屬南郡，在今

湖北宜都西北。」，頁 91，註 1。「夷道」的相關論述可參見楊建〈《奏讞書》地名劄

記（四則）〉中的第一則〈夷道〉，《江漢考古》，第 4 期（2001 年），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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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變（蠻）夷男子歲出賨錢，以當繇（徭）賦。 

可知漢代蠻夷君長每年繳納賨錢，以抵充蠻夷人民的徭賦。關於「賨」

字，根據《說文》的解釋為「南蠻賦也」47，即南邊蠻夷的賦稅。正因為

如此，本案毋憂為自己的辯解如下： 

變（蠻）夷大男子，歲出五十六錢以當繇（徭）賦，不當為屯。 

按蠻夷之法，成年男子，每年繳納五十六錢抵充徭賦，即可不為屯卒，

而發遣毋憂的都尉窯對承審官吏說明如下： 

南郡尉發屯有令，變（蠻）夷律不曰勿令為屯。 

南郡尉發遣屯卒有道命令說蠻夷法律沒有規定不可派令蠻民為屯卒，

遂依據此令發遣毋憂為屯卒，並表示不明白毋憂為何要逃亡。承審官吏顯

然認為都尉所言甚是，雖然法律規定夷男子每年出繳賨錢，以抵充徭賦，

但並不是不得派令蠻民屯卒的工作，並進一步指出即便不得派令屯卒的工

作，都尉窯既已發遣毋憂，毋憂即具備屯卒身分，無論如何，毋憂都當論

以「逃亡」罪。然而地方官吏對於毋憂之罪仍有所疑議，不知毋憂當腰斬，

或者根本不當論罪，因此懸而未論，冒昧上讞，稟明判決。 

最後，廷尉決議毋憂應當腰斬。如依《二年律令．興律》第三九八簡：

「當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盜去署及亡過一日到七日，贖耐；

過七日，耐為隸臣；過三月，完為城旦。」、第三九九簡「當奔命而逋不行，

完為城旦。」的規定，當為屯卒卻逃亡，罪責應不致死。那麼，毋憂何以

被處以腰斬？《漢書•高五王傳》：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後曰：

「可。」……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

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

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48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引用此段記載，認為漢代對於從

軍逃亡者處腰斬，本案蠻民毋憂可能就是按軍法處以腰斬的。49 

                                                   
47 《說文》：「賨，南蠻賦也」，頁 285。 
48 《漢書•高五王傳》，頁 1991。 
49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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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透過對《奏讞書》亡匿案件仔細地爬梳與分析，可以進一步清楚地瞭

解漢代法制在歷史的縱深發展脈絡裏所呈現的圖景，同時可以看出幾個漢

初中國法制史上的重點。 

（一）  就奏讞制度而言： (1)奏讞時間方面：大都集中在七、八月，

可能是為了在季秋時審斷行刑。(2)奏讞官吏方面：有縣（道）

令（長）丞聯合署名奏讞；縣（道）丞單獨署名奏讞；郡守單

獨署名奏讞等方式。 (3)奏讞用語方面：縣（道）令（長）丞

層級較郡守與廷尉低，所以奏讞文書用語用「敢讞之」，而郡

守與廷尉俸碌相當，所以奏讞文書用語用「讞」即可。 (4)審

訊程式方面：可分為「訊」、「詰」、「診問」三個階段，相當完

備。(5)定罪取向方面：廷尉處斷案件有「疑罪從重」的傾向。 

（二） 就亡匿案件而言：(1)官吏方面：官吏藏匿無名數之人，依律當

耐為隸臣，錮，不得因爵位、賞賜而贖免。奴隸逃亡，越過關塞，

卒官大夫處以贖耐之刑。諸候國官吏自其國來誘使漢朝境內的人

逃亡，可能觸犯來誘，處以磔刑。(2)婢隸方面：依據漢高祖五

年的詔書與漢代法令條文，人民因飢餓而自賣為他人之奴婢者，

皆可免除奴婢的身分，自行登錄名籍為庶人。奴婢逃亡，施以黥

刑，並發還主人。娶逃亡之人為妻，不論知不知情，皆黥為城旦。

(3)蠻夷方面：男子得每年繳納賨錢，抵充屯役，但如都尉令蠻

夷男子為屯卒，蠻夷男子即便已繳納賨錢仍須完成屯卒工作，不

得逃亡，否則處以腰斬的極刑。 

（三） 就文獻資料而言：《奏讞書》的亡匿案件中載有四則珍貴的漢初

律令文獻。 

律，變（蠻）夷男子歲出賨錢，以當　（徭）賦。

［案例一］ 

律所以禁從諸侯來誘者，令它國毋得取（娶）它

國人也。［案例三］  

律：取（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弗智（知），

非有減也。［案例四］ 

令曰：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令到縣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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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卅日，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錮，勿令

以爵、賞免，舍匿者與同罪。［案例十四］ 

如果我們對這些律令條文進行研究，觀察它們在各個時代的轉變與差

異，當有助於中國法制發展史的建構。 

蔡萬進先生於研究《奏讞書》時曾說：「至此，我國歷史上一套嶄新的

司法制度──獄疑奏讞制度在西漢初年正式形成。此後，兩漢法律制度雖

有多次改易，但其基本輪廓仍如前文所述，從而成為我國古代司法制度的

重要組成部分，為唐宋歷代所繼承、發展。」50透過對《奏讞書》的分析

研究，當有助於瞭解中國司法制度的遞嬗流衍，對於中國法制發展史的建

立也能更加立體而全面。 

《奏讞書》「亡匿案件」註解與整理 

【案例一】51 

十一年52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53 54、丞55嘉56敢 （讞）

之。六月戊子發弩57九58詣59男子毋憂60告，為都尉61屯62，已

                                                   
50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

頁 153。 
51 本文《奏讞書》案例編號，皆依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

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5 月）之編號。

以下簡稱《張家山漢墓竹簡》。 
52 《張家山漢墓竹簡》：「十一年，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頁 91，註 1。 
53 夷道，指蠻夷中名為「道」者，位於南郡。《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列

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頁 426。《張家山

漢墓竹簡》：「有蠻夷稱道，夷道屬南郡，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頁 91，註 1。「夷

道」的相關論述可參見楊建〈《奏讞書》地名劄記（四則）〉中的第一則〈夷道〉，《江

漢考古》，2001 年第 4 期，頁 56、57。 
54 ，人名。《張家山漢墓竹簡》：「夷道 ，夷道之長名 ，簡文省去職官。」，頁 91，
註 1。 

55 丞，官職名。呂宗力等編《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年 1
月）：「丞，官名。輔佐官統稱。戰國時縣丞省稱丞，為縣令副職。漢朝沿用為客官

署有令、丞，長、丞；郡有郡丞、縣有縣丞，其官秩自千石至三百石不等。」，頁

406。以下所引《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皆見此版本。 
56 嘉，人名。 
57 發弩，官名、兵種。《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

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荊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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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致書63，行未到，去亡。．毋憂曰：變（蠻）夷大男子。

歲出五十六錢以當繇（徭）賦，不當為屯，尉窯64遣毋憂為

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窯曰：南郡尉發屯有令，變

（蠻）夷律不曰勿令為屯，即遣之，不智（知）亡故，它如

毋憂。．詰65毋憂：律：變（蠻）夷男子歲出賨66錢，以當

繇（徭）賦，非曰勿令為屯也，及雖不當為屯，窯已遣，毋

憂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憂曰：有君長67，歲出賨錢，

以當繇（徭）賦，即復68也，存69吏，毋解。．問，如辤（辭）。．

                                                                                                                             
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有發弩官。﹚」，頁 1566。《張

家山漢墓竹簡》：「發弩，司射弩的兵種。見戰國至西漢璽印、封泥。」，頁 91，註 3。 
58 九，人名。 
59 《說文》：「詣，候至也。」，頁 96。 
60 毋憂，人名。 
61 都尉，官名。《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

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頁 426。《中國歷

代官制大辭典》：「郡尉，官名。省稱『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監。郡尉協助郡守典武職甲卒，為郡守主要佐官，秩比千石，有丞。

漢因之，景帝中二年（前 148 年）更名都尉。」，頁 654；又「都尉，官名。統兵武

官。戰國趙、魏等國已置，地位略低於將軍。……秦、漢亦為高級武官，稍低於校

尉，或冠以驍騎、軍騎、軍門、強弩、復土等名號，皆有事時臨時設置，事訖即罷。」，

頁 672。 
62 屯，駐軍在戍地墾荒耕種。《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第四十九：「於是遣奉世

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顏師古注：「且雲領兵屯田。」，頁 3297。 
63 致書，徵調屯卒的文書。參見楊劍虹〈漢簡《奏讞書》所反映的三個問題〉：「《說文》：

『致，送詣也。』發弩接到徵調兵役的文書，並告之毋憂。」，《江漢考古》，1994
年第 4 期，頁 85；池田雄一《奏 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

2002 年 11 月）：「此處『致書』是有關屯卒移送的文書。」，頁 52。 
64 窯，人名。 
65 《說文》：「詰，問也」，頁 101。 
66 《說文》：「賨，南蠻賦也」，頁 285。 
67 君長，邊疆民族首領。《後漢書》卷十九〈南蠻傳〉第七十六（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10 月）：「及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

得以爵除。」，頁 2841。以下所引《後漢書》皆見此版本。《張家山漢墓竹簡》：「君

長，少數民族首領。」，頁 91，註 8。 
68 《張家山漢墓竹簡》：「復，免除。」，頁 91，註 9。 
69 存，問也。《爾雅．釋詁》（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第八

冊《爾雅》）：「在、存、省、士，察也。」，頁 28。《漢書》卷六十四〈嚴助傳〉卷

三十四「使重臣臨存」顏師古注：「存謂省問之。」，頁 2782。《說文》：「存，恤問

也」，頁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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鞫70之：毋憂蠻夷，大男子，歲出賨錢，以當繇（徭）賦，

窯遣為屯，去亡，得，皆審71。．疑毋憂罪，它縣72論，敢

（讞）之，謁73報74。署獄史曹75發76。．吏當：毋憂當要（腰）

斬，或曰不當論。．廷77報：當要（腰）斬78。79 

                                                   
70 鞫，窮治罪人。《尚書正義．呂刑》（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

疏》第一冊《尚書》）：「漢世問罪謂之鞫。」，頁 303。《說文》：「鞫，窮治辠人也。」

段玉裁注：「漢之以辭決罪也。」，頁 501。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鞫，

即審訊的結果。」，《文物》1993 年第 8 期，頁 27。 
71 《說文》：「審，悉也。」；「悉，詳盡也。」，頁 50。 
72 縣，懸也。《漢書》卷七十〈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注文引孟康曰：「縣，罪未竟

也，如言縣罰也。」，頁 3017。《說文》：「縣，繫也。」段玉裁注：「古懸掛字皆如

此作」，頁 428。 
73 《爾雅．釋言》（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第八冊《爾雅》）：

「告、謁，請也。」，頁 37。《說文》：「謁，白也。」，頁 90。 
74 《說文》：「報，當罪人也。」，頁 501。《後漢書．志第二十五．百官二》：「廷尉，

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

頁 3582。 
75 「曹」，目前學界有二說：一說為人名，一說為獄史中的機構。汪桂梅《漢代官文

書制度》（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啓年）：「漢代官府文書的收發 封設有專門

的官吏統一負責。《奏讞書》中的『署某官某發』，如案例一『署獄史曹發』是指

奏讞書在奏呈廷尉府之後，由獄史曹開封。這些『署某官某發』的文字當是負責

拆封者拆開文書的印封後在該文最末簽署的。」，頁 88。池田雄一《奏 書—中

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 年 11 月）：「獄史，縣廷所屬之治

獄的官吏。曹，為獄史中的機構，或人名。」，頁 38。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7 年 8 月）：「案例二、五有『署中廥發』、『署獄西廥發』。獄史曹、

中廥、獄西廥恐皆是郡中治獄機構。」，頁 336。以下所引《二年律令與奏讞書—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皆見此版本。 
76 發，拆封、發送。《張家山漢墓竹簡》：「發，拆封。《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有投書，勿發』，與簡文同意。」，頁 92，註 13。池田雄一《奏 書—中國古代

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 年 11 月）：「發，發送。」，頁 38。 
77 《張家山漢墓竹簡》：「廷，朝廷，此指廷尉。」，頁 92，註 15。《中國歷代官制大辭

典》：「廷尉，官名。亦稱廷尉卿。戰國秦始置，秦、西漢沿置。景帝中六年（前 144）
改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前 137）復舊。秩二千石，列位九卿，為中央最高司法

審判機構長官，遵照皇帝旨意修訂法律，匯總全國斷獄數，主管詔獄。文武大臣有

罪，由其直接審理收獄，重大案件由皇帝派人會審。又為地方司法案件的上訴機關，

負責復核審決郡國疑獄，或上報皇帝，有時也派員至郡國協助審理重要案件。」，頁

364。 
78 《二年律令．興律》第三九八簡：「當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盜去署及亡

過一日到七日，贖耐；過七日，耐為隸臣；過三月，完為城旦。」、第三九九簡「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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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整理］ 

（一） 奏讞時間：漢高祖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西元前一九六年八月

六）。 

（二） 奏讞官吏：夷道長 、丞嘉。 

（三） 案例事實：六月戊子（六月四日），發弩官九造訪男子毋憂，告知

其受派為都尉的屯卒；毋憂已收受通知文書，行旅未至，逃亡。 

（四） 審問記錄80： 

1、訊問內容 

   毋憂說道：「按蠻夷之法，成年男子，每年繳納五十六錢抵

充徭賦，即可不為屯卒。都尉發派毋憂為屯卒，行旅未至，就逃

亡了。其他情事如九所言。」 

   窯說道：「南郡尉發遣屯卒有道命令：蠻夷法律沒有規定不

可派令蠻民為屯卒，遂發遣蠻民毋憂為屯卒。不明白毋憂逃亡的

原因。其他如毋憂所言。」 

2、詰問內容 

   詰問毋憂：「法律規定：蠻夷男子每年出繳賨錢，以抵充徭

賦，並不是說不得派令屯卒工作。即便不得派令屯卒工作，都尉

窯既已發遣毋憂，毋憂即具備屯卒身分。既然如此，毋憂卻逃亡，

如何辯解？」 

   毋憂說道：「君長每年出繳賨錢，以抵充徭賦，免除了屯卒

的工作，此事可以徵詢官吏，無其他辯解。」 
                                                                                                                             
奔命而逋不行，完為城旦。」見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頁 243。如此說來，當為屯卒而逃亡，罪

應不致死。那麼，毋憂何以被處以腰斬？根據彭浩認為「漢代對於從軍逃亡者處腰

斬」，並指出「案例一的毋憂可能就是按軍法處腰斬的」，〈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

例〉，《文物》，1993 年第 8 期，頁 35。 
79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

文獻釋讀》，頁 332、333。 
80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西漢審訊程式大致是首先聽取原告和被告的

陳述，審訊者對案情不明瞭處進行詢問，這一階段也稱作『訊』。其次是問罪論辯，

由審理案件的官吏與被告（罪犯）論辯，直至被告認罪，一般以『毋解』結束。這

一階段稱作『詰』。然後驗明被告（罪犯）的身份、年齡、居住地等，這就是『診問』。」，

《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4。以下《奏讞書》的「審問記錄」即分為「訊問

內容」、「詰問內容」、「診問內容」三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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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再問，說詞相同。 

（五） 訊詰結果：毋憂為蠻夷成年男子，每年出繳賨錢，以抵充徭賦，

都尉窯將毋憂發遣為屯卒，而毋憂逃亡，被捕，皆明白詳盡。 

（六） 疑罪上報：對於毋憂之罪有所疑議，懸而未論，冒昧上讞，稟明

判決。署獄史曹拆封。 

（七） 判決疑議：毋憂處腰斬？或者不應當論罪？ 

（八） 廷尉決議：毋憂應當腰斬。 

【案例二】 

十一年81八月甲申朔丙戌，江陵82丞驁83敢 （讞）之。三月

己巳大夫84褖85辤（辭）曰：六年二月中買婢媚86士五（伍）87

點88所，賈（價）錢萬六千，迺三月丁巳亡，求得媚，媚曰：

不當為婢。．媚曰：故點婢，楚89時去亡，降為漢，不書名

數90，點得媚，占數，91復婢媚，賣褖所，自當不當復受婢，

即去亡，它如褖。．點曰：媚故點婢，楚時亡，六年二月中

得媚，媚未有名數，即占數，賣褖所，它如褖、媚。．詰媚：

媚故點婢，雖楚時去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媚，

                                                   
81 《張家山漢墓竹簡》：「十一年，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頁 92，註 1。 
82 江陵，地名，位於南郡。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

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江陵，縣名，屬南郡。」，頁 337。 
83 驁，人名。 
84 大夫，官職名。《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大夫：戰國秦至漢朝，實行二十等爵制，

大夫居第五級。此外又有官大夫（六級）公大夫（七級）五大夫（九級）等名。」，

頁 30。 
85 褖，人名。 
86 媚，人名。 
87 士伍，因罪失去爵位者。《史記》卷五〈秦本紀〉第五：「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

有罪，為士伍，遷陰密。」裴駰《集解》引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

頁 212-217。 
88 點，人名。 
89 《張家山漢墓竹簡》：「楚，指楚漢相爭之楚。」，頁 92，註 3。 
90 名數，即戶籍之意。《漢書》卷一〈高帝紀〉第一：「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顏古師注：「名數，謂戶籍也。」，頁 54、55。 
91 《張家山漢墓竹簡》：「占，登錄簿籍。數，即名數，指戶籍。」，頁 92，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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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復為婢，賣媚當也。去亡，何解？．媚曰：楚時亡，點乃

以為漢，復婢，賣媚，自當不當復為婢，即去亡，毋它解。．

問：媚年 歲，它如辤（辭）。．鞫之：媚故點婢，楚時亡，

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復婢，賣褖所，媚去亡，

年 歲，得，皆審。．疑媚罪，它縣論，敢 （讞）之，

謁報，署史廥發92。．吏當：黥媚顏頯93，畀94褖？或曰當

為庶人？95 

［案件整理］ 

（一） 奏讞時間：漢高祖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西元前一九六年八月

三日）。 

（二） 奏讞官吏：江陵丞驁。 

（三） 案例事實：高祖六年二月中，大夫褖於士伍點之處所買得婢女

媚，價錢是一萬六千錢，同年三月丁巳（三月十四日），媚逃亡，

後來尋得媚，媚卻說：「我不應當是婢女。」 

（四） 審問記錄： 

1.訊問內容 

   媚說道：「過去是點的婢女，楚時逃亡，到了漢代，未登錄戶

籍，點尋得媚，登錄名籍，又使媚恢復婢女的身分，並將媚賣至褖

的處所。我認定自己不應當是婢女，隨即逃亡。其他如褖所言。」 

   點說道：「媚過去是點的婢女，楚時逃亡。漢高祖六年二月中

旬尋得媚，媚尚未有戶籍，立即將媚登錄戶籍，賣至褖的處所。

其他如媚、褖所言。」 

                                                   
92 蔡萬進《張家山漢墓竹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按：『署』下一字原釋文釋為『如』，對照圖版，字殘較甚，原簡文僅存右上

部，疑為史的殘筆。《奏讞書》簡 7：『署獄史曹發』，依例，『史』前簡文尚脫一『獄』

字，當補。」，頁 16。 
93 《張家山漢墓竹簡》：「顏，額中央。頯，顴部。」，頁 92，註 3。 
94 畀，賜與、給予。《說文》：「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頁 202；《詩經‧小雅‧巷

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第二冊《詩經》：「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頁 425；《左傳》「隱公三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第六冊《左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頁 50。 

95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

文獻釋讀》，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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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詰問內容 

   詰問媚：「媚過去是點的婢女，雖然楚時逃亡，但到了漢代尚

未登錄名籍，被點尋得，將媚登錄戶籍，於是媚再次成為婢女，

如此一來，買賣媚是適當的。對於逃亡一事，如何辯解？」 

   媚說道：「楚時逃亡，點竟以為漢制與楚時相同，使媚恢復婢

女的身分，並買賣媚。我認為自己不應當再是婢女，就逃亡了。

無其他辯解。」 

3.診問內容 

   問：媚今年四十歲，其他說詞相同。 

（五） 訊詰結果：媚過去是點的婢女，楚時逃亡，降至漢代，未登錄戶

籍；點尋得後，登錄戶籍，再次為婢，賣至褖的處所。媚逃亡，

今年四十歲，被捕，皆詳盡明白。 

（六） 疑獄上報：對於媚的罪名有所懷疑，懸而未論，冒昧上讞，稟明

廷尉判決。署獄史廥拆封。 

（七） 判決疑議：施黥刑於媚顏面的顴部，交還於褖？或判定為庶人？ 

（八） 廷尉決議：（闕）。 

【案例三】 

十年96七月辛卯朔癸巳，胡97狀98、丞憙99敢 （讞）之。刻

（劾）100曰：臨菑（淄）101獄史闌102令女子南103冠繳（縞）

                                                   
96 《張家山漢墓竹簡》：「十年，漢高祖十年（西元前一九七年）」，頁 93，註 1。 
97 胡，地名，位於內吏。《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湖，﹙有周天子祠二所。

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頁 1543。《張家山漢墓竹簡》：「胡，《漢書•地理

志》京兆胡縣『故曰胡』，在今河南靈寶西，位於函穀關內。」，頁 93，註 2。岳慶

平、張繼海〈漢簡《奏讞書》中所見的古代城市〉：「案例三和案例四提到漢高祖十

年時有胡縣。胡縣在武帝時更名湖縣，屬京兆尹。但是在秦朝時，胡還沒有設縣。

這是鄉升為縣城的例子。」，頁 336。 
98 狀，人名。 
99 憙，人名。 
100 劾，觸法有罪而被糾舉。《說文》：「劾，灋有罪也。」，頁 707。 
101 臨淄，地名，田齊國首都。《漢書》卷一〈高帝紀〉第一：「以膠東、膠西、臨淄、

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頁 60。《張家山漢墓竹簡》：「臨

淄，原田齊首都。」，頁 93，註 4。 
102 闌，人名。 
103 南，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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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104，詳（佯）病臥車中，襲大夫虞105傳106，以闌出關107。．

今闌曰：南齊國族田氏，徙處長安108，闌送行，取（娶）為

妻，與偕歸臨菑（淄），未出關得，它如刻（劾）。．南言如

刻（劾）及闌。．詰闌：闌非當得取（娶）南為妻也，而取

（娶）以為妻，與偕歸臨菑（淄），是闌來誘及奸，南亡之

諸侯，闌匿之也，何解？闌曰：來送南而取（娶）為妻，非

來誘也。吏以為奸及匿南，罪，毋解。．詰闌：律所以禁從

諸侯來誘109者，令它國毋得取（娶）它國人也。闌雖不故來，

而實誘漢民之齊國，即從諸侯來誘也，何解？闌曰：罪，毋

解。．問，如辤（辭）。．鞫：闌送南，取（娶）以為妻，

與偕歸臨菑（淄），未出關，得，審。疑闌罪， （繫），它

縣論，敢 （讞）之。．人婢清110助趙邯鄲城，已即亡從兄

趙地，以亡之諸侯論。今闌來送徙者，即誘南。．吏議：闌

與清同類，當以從諸侯來誘論。．或曰：當以奸及匿黥舂111

罪論。 

                                                   
104 縞，白色生絹；縞冠，白色生絹製成的帽子。《說文》：「繳，生絲縷也。」，頁 665；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顏師古注：「縞，

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頁 1132。 
105 虞，人名。 
106 《張家山漢墓竹簡》：「傳，通行憑證。」，頁 93，註 5。 
107 闌，無符傳妄自出入。《漢書》卷五〈汲黯傳〉第二十：「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

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注：「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

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

頁 2320。《二年律令．津關令》第四八八簡：「請闌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

頁 305。 
108 事見《史記》及《漢書》。《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10 月）：「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

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頁 386。以下所引《史記》皆見此版本。

《漢書》卷一〈高帝紀〉第一：「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頁 66。 
109 《二年律令．賊律》第三簡：「來誘及為間者，磔。」可見「來誘」是一種犯罪行

為，見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

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頁 90。根據池田雄一的解釋：「來誘」是「諸侯國人自其國

來誘使人逃亡」的行為，參見池田雄一《奏 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

京：刀水書房，2002 年 11 月），頁 52。 
110 清，人名。 
111 匿黥舂，藏匿應處以黥舂之刑的人。《二年律令．亡律》第一六七簡：「匿罪人，

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與同罪。」藏匿人犯者，如被藏匿者所犯為死罪，則處

以黥為城旦舂之刑，如被藏匿者所犯非死罪，則處以與被藏匿者相同之刑，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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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太）僕112不害行廷尉事，謂胡嗇

夫113 （讞）獄史闌， （讞）固有審，廷以聞，闌當黥為

城旦，它如律令。114 

［案件整理］ 

（一） 奏讞時間：漢高祖十年七月辛卯朔癸巳（西元前一九七年七月三

日）。 

（二） 奏讞官吏：胡狀、丞憙。 

（三） 糾劾內容：臨淄獄史闌令使女子南戴上白帽，佯裝生病，躺臥於

車中，襲奪大夫虞的符傳，妄自出關。 

（四） 審問記錄： 

1.訊問內容 

   闌說道：「南，是齊國遺族田氏，遷移居處至長安，闌護送隨行，

娶為妻子，與之相偕歸返臨淄，未出關，被捕，其他如糾劾內容。」 

   南之說詞如糾劾內容及闌所言。 

2.詰問內容 

   詰問闌：「闌不當娶南為妻，卻娶以為妻，與南相偕歸返臨淄，

是闌觸犯『來誘』及『奸』。南逃往諸侯國，闌藏匿之，如何辯解？」 

   闌說道：「來送南時娶以為妻，非『來誘』。吏所認為的『奸』

及『藏匿南』，我自知有罪，沒有辯解。」 

   詰問闌：「法律為了禁止從諸侯國『來誘』，遂下令他國不能

娶他國人。闌雖非故意招徠，而實質上是引誘漢朝人民前往齊國，

即從諸侯國『來誘』，如何辯解？」 

                                                   
112 太僕，官名。《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太僕，官名。西周已置，亦作大僕。《周

禮》列為夏官司馬屬官，下大夫，掌供天子輿馬，傳達王命。秦、漢秩中二千石，

列位九卿，掌皇帝專用車馬，有時親自為皇帝駕車，地位親近重要；兼管官府畜

牧業。」，頁 115。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案例三的『廷報』記有

『大僕不害行廷尉事』。太僕不害即汲紹侯公上不害。《漢書．高惠高後、孝文功

臣表第四》：『汲紹侯公上不害，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三百戶，為

趙太僕。』《漢書．高帝紀》載，十一年冬音劉恒為代王，公上不害任趙太僕應在

漢高祖十一年。」，《文物》，1993 年第 8 期，頁 33。 
113 嗇夫，官職名，掌理聽訟、賦稅。《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嗇夫職

聽訟、收賦稅。」，頁 426。另可參見裘鍚圭〈嗇夫初探〉，收錄於《雲夢秦簡研

究》（臺北：帛書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273-372。 
114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

律文獻釋讀》，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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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闌說道：「有罪，無辯解。」 

   問（女子南），說詞相同。 

（五） 訊詰結果：闌護送南，娶以為妻，與之相偕歸返臨淄，未出關，

被捕，詳盡明白。 

（六） 疑罪上報：懷疑闌之罪名，拘禁，其他懸論，冒昧上讞。 

（七） 以例比況115：作他人婢女的清佐助邯鄲城，事畢後即逃亡，從兄趙

地，以逃亡諸侯國論罪。如今闌招徠被送徙之人，即是「來誘」南。 

（八） 判決疑議： 

   官吏議論：「闌與清同屬一類，應當以從諸侯國『來誘』論罪。」 

   或有見解：「當以『奸』及『匿黥舂』論罪。」 

（九） 建尉決議：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僕不害行使廷尉職權，指示

胡嗇夫審讞獄史闌，並使廷尉聞知審讞的決議：闌判處黥為城

旦，其他依照律令處理。 

【案例四】 

胡丞憙116敢 （讞）之，十二月壬申117，大夫 118詣女子符119，

告亡。．符曰：誠亡， （詐）自以為未有名數，以令自占

書名數120，為大夫明121隸122，明嫁符隱官123解124妻，弗告亡，

                                                   
115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人婢清以亡之諸侯

論的成案，這叫做『比』。《漢書．刑法志》注雲：『比，以例相比況也。』」，《文

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0。 
116 憙，人名。 
117 《張家山漢墓竹簡》：「十二月壬申，在漢高祖十年（西元前一九七年）」，頁 94，

註 1。 
118 ，人名。 
119 符，人名。 
120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自占書名數』就是自行登記，列入簿籍。」，

《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29。 
121 明，人名。 
122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應注意到，女子符在大夫明處稱為『隸』，這

和《周禮》的罪隸等等都有區別。《周禮．禁暴氏》有『奚隸』，『奚』為女奴，『隸』

為男奴。『奚』這一名詞後來罕用，可能『隸』也兼指女奴而言。」，《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0。 
123 隱官，刑徒。蔣非非〈《史記》中「隱宮徒刑」應為「隱官、徒刑」及「隱官」原義

辨〉：「隱官的成分大致有三類：因官吏『故不直』及誤判遭處肉刑後經『乞鞫』被

平反者；自立軍功或他人上繳軍功而被赦免之刑徒；因朝廷赦令被赦免之刑徒。」，

《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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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如 。解曰：符有名數明所，解以為毋恢125人也，取（娶）

以為妻，不智（知）前亡乃後為明隸，它如符。詰解：符雖

有名數明所，而實亡人也。．律：取（娶）亡人為妻，黥為

城旦126，弗智（知），非有減也。解雖弗智（知），當以取（娶）

亡人為妻論。何解？解曰：罪，無解。．明言如符、解。問：

解故黥劓127，它如辤（辭）。．鞠（鞫）：符亡， （詐）自

占書名數，解取（娶）為妻，不智（知）其亡，審。疑解罪，

（繫），它縣論，敢 （讞）之。吏議：符有數明所，明

嫁為解妻，解不知其亡，不當論。．或曰：符雖已 （詐）

書名數，實亡人也。解雖不智（知）其請（情），當以取（娶）

亡人為妻論，斬左止（趾）為城旦。．廷報曰：取（娶）亡

人為妻論之，律白，不當 （讞）。128 

［案件整理］ 

（一） 奏讞時間：（闕）。 

（二） 奏讞官吏：胡丞憙。 

（三） 案例事實：漢高祖十年十二月壬申（西元前一九七年十二月九

日），大夫　查訪女子符，揭發符為逃亡之人。 

（四） 審問記錄： 

1.訊問內容 

   符說道：「確實逃亡，詐稱自以為未有名籍，藉由律令自行登

錄名籍，成為大夫明的下屬，明將符嫁給在隱官解作為妻子，不

告知為逃亡之人，其他如 所言。」 

                                                                                                                             
月第 1 版），頁 138。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隱官是受過肉刑後得自由，

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處所工作的人。」，《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30。 
124 解，人名。 
125 《張家山漢墓竹簡》：「恢，疑讀為『尤』，過失」，頁 94，註 5。 
126 《二年律令．亡律》第一六八簡：「取（娶）人妻及亡人妻以為妻，及為亡人妻，

取（娶）及所取（娶）為謀（媒）者智（知）其請（情），皆黥以為城旦舂。其真

罪重，以匿罪人律論。」，頁 157。 
127 《二年律令．具律》第八八簡：「有罪當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斬左止（趾），

斬左止（趾）者斬右止（趾），斬右止（趾）者府（腐）之。女子當磔若要（腰）

斬者棄市，當斬為城旦者黥為舂，當贖斬者贖黥。」，頁 126。 
128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

律文獻釋讀》，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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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說道：「符有名籍於明的處所，解以為是無過之人，娶以為

妻子，不知符先前逃亡的事情，解乃是後來成為明的下屬，其他

如符所言。」 

2.詰問內容 

   詰問解：「符雖然有名籍於明的處所，而實際上是逃亡之人。

律令規定娶逃亡之人為妻子，黥為城旦，不知情，沒有減等。解

雖不知情，仍當以娶逃亡之人為妻論。如何辯解？」 

   解說道：「有罪，沒有辯解。」 

   明的說詞與符、解相同。 

3.診問內容 

   問：解過去受黥刑、劓刑，其他說詞相同。 

（五） 訊詰結果：符逃亡，詐使自己登錄名籍，後解娶之為妻子，但解

對於符逃亡一事並不知情，本案事實詳盡明白。 

（六） 疑獄上報：對於解之罪有所疑議，拘禁繫獄，懸而未論，冒昧

上讞。 

（七） 判決疑議： 

   官吏議論：「符有名籍於明的處所，被明嫁作解的妻子，解

不知其逃亡，不應當論罪。」 

   或有見解：「符雖然已經施詐書記名籍，實際上是逃亡之人。

解雖然不知情，仍當以娶亡人為妻論罪，斬左趾為城旦。」 

（八）廷尉決議：以娶亡人為妻論罪。本案律令規定明確，不應上讞。 

【案例八】 

北地守 （讞）：奴宜129亡，越塞，道130戌131卒官大夫有132署133

出，弗得，疑罪。．廷報：有當贖耐134。135 

                                                   
129 宜，人名。 
130 陳偉，〈張家山漢簡雜識〉：「『道』……，義為取道、經由。」，《語言文字學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37。 
131 《說文》：「戍，守邊也。」，頁 636。 
132 《張家山漢墓竹簡》：「有，戍卒名。」，頁 96。 
133 《張家山漢墓竹簡》：「署，防守單位。」，頁 96。 
134 《二年律令．津關令》第四八八簡：「越塞闌關，論未有令。請闌出入塞之津關，

黥為城旦舂；越塞，斬左止（趾）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贖耐。」，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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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整理］ 

（一） 奏讞時間：（闕） 

（二） 奏讞官吏：北地守。 

（三） 奏讞內容：奴隸宜逃亡，越過關塞，經過守衛，卒官大夫有自官

署追出，沒有尋得，懷疑其罪。 

（四） 廷尉決議：有應當贖耐。 

【案例十四】 

．八年十月己未136，安陸137丞忠138刻（劾）139獄史平140舍

匿141無名數大男子142種143一月，平曰：誠智（知）種無數，

舍匿之，罪，它如刻（劾）。種言如平。問：平爵五大夫144，

居安陸和眾裏，屬安陸相，它如辤（辭）。鞫：平智（知）

種無名數，舍匿之，審。當：平當耐為隸臣，錮，毋得以

爵、當賞免145。．令曰：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

                                                                                                                             
135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

律文獻釋讀》，頁 347。 
136 《張家山漢墓竹簡》：「八年，漢高祖八年（西元前一九九年）」，頁 97。 
137 安陸，地名，位於南郡。《張家山漢墓竹簡》：「安陸，在今湖北安陸北，當時疑有

封侯，故設有相。」，頁 98。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安陸，漢初屬南郡。」，頁 351。 
138 忠，人名。 
139 《說文》：「劾，灋有罪也」，頁 707。 
140 平，人名。 
141 《張家山漢墓竹簡》：「舍匿，隱藏於家。」，頁 97。 
142 《張家山漢墓竹簡》：「大男子，成年男子。」，頁 97。 
143 種，人名。 
144 五大夫，爵位名。《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夫將十人。」裴駰《集解》引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頁 351。《漢書》

卷二十四〈食貨志下〉第四：「千夫如五大夫。」顏師古注：「五大夫，舊二十等

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

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頁 1159。 
145 關於「毋得以爵、當賞免」的詮解，學者觀點不同。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6 月）認為此句應讀作：「毋得以爵當、賞免。」，

頁 228；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

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同意張伯元之說：「當，抵。『爵當』指以爵相抵。」，頁

352；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則認為「『爵』下一『當』字，據文例，應為衍文。」，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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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縣道官盈卅日，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錮，

勿令以爵、償免，舍匿者與同罪。以此當平。南郡146守強147、

守丞148吉149、卒史150建151舍治。 

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152，南郡守強敢言之，上奏七牒153謁154

以聞，種縣論，敢言之。155 

［案件整理］ 

（一） 糾劾時間：漢高祖八年十月己未（西元前一九九年十月十三日）。 

（二） 糾劾官吏：安陸丞忠。 

（三） 糾劾內容：獄史平將無名籍之成年男子種藏匿家中一個月。 

（四） 審問記錄： 

1.審問記錄 

   平說道：「確實知悉種無名籍，將之隱匿家中，有罪，其他如

糾劾。」 

   種之說詞如同平。 

                                                   
146 南郡，地名。 
147 強，人名。 
148 《張家山漢墓竹簡》：「守丞，代理丞的職務。」，頁 98；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

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二年律令．具律》：

『相國、禦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假吏，若丞缺，令一尉守丞，皆得斷獄、讞獄。』

守，即試守，已如前述；假，有攝事、代理之意。……《奏讞書》案例十四『安

陸丞劾獄史平』案（簡 363-68）文末署名『南郡守強、守丞吉、卒吏建舍治』，其

中即有南郡『守丞』，守丞屬『二千石官所置守、假吏』。」，頁 134。彭浩、陳偉、

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

「守丞，似有兩種可能。其一如蔡氏所雲，其二為『太守丞』省稱」，頁 352。 
149 吉，人名。 
150 卒史，官職名。《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秦禦史監郡者與從

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禦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索隱》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頁 2013。 
151 建，人名。 
152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安陸丞忠劾獄史平』一案，首雲『八年十月

己未』，係高祖八年（前 199 年）十月十三日；尾雲『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係

四月二日。當時歷法以十月為歲首，故十月早於四月。」，《文物》，第 8 期（1993
年），頁 29。 

153 牒，薄劄。《說文》：「牒，劄也。」段玉裁注：「按厚者為牘，薄者為牒。」，頁

321。《張家山漢墓竹簡》：「七牒，指原件由七支簡組成。」，頁 98。 
154 《說文》：「謁，白也。」，頁 90。 
155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

律文獻釋讀》，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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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問內容 

   問：平的爵位為五大夫，居住於安陸和眾裏，屬安陸相，其

他說詞相同。 

（五） 訊詰結果：平知悉種無名籍，卻將種藏匿於家中，詳盡明白。 

（六） 判決內容：平應當耐為隸臣，禁錮，不得因爵位、賞賜而贖免。

令文規定：「無名籍者，皆命令自行登記名籍，命令傳到縣道官，

盈滿三十日，不自行登記名籍，皆耐為隸臣妾，禁錮，不得因爵

位、賞賜而贖免，將無名籍者藏匿家中，與之同罪。」以此令判

決平。 

（七） 疑獄上報：漢高祖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西元前一九九年四月二

日），南郡守強冒昧奏言，上奏七支簡牒稟告聞知，將種懸論，

冒昧奏言。 

（八） 廷尉決議：（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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